
2014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和第二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志愿者招募通知
2014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和第二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（以下简称APEC会议）将于2014年5月在青岛举办，志愿者是办好APEC会议的一支重要工作力量，也是展示青岛文明城市良好形象的重要窗口。根据团市委的有关工作部署,拟在我校开展志愿者招募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招募机构

青岛市APEC贸易部长会议和第二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筹备委员会（以下简称青岛APEC筹委会）、团市委、市志愿者协会、驻青有关高校。
二、我校志愿者招募数量
拟从我校招募108名志愿者，其中包含15名储备人员。如志愿者因病或其他突发事件不能及时上岗，由储备人员代替上岗。具体招募条件、岗位附后。

三、APEC会议志愿者的基本条件
1、自愿参加APEC会议志愿服务；

2、1996年3月31日前出生；
3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；

4、能够参加会前的培训及相关活动；

5、具备志愿服务岗位必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；

6、服从2014青岛APEC筹委会的领导和管理；

7、驻青高校英语专业在校大学生(其他专业，英语口语水平较高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也可报名，择优录用)；
8、身体健康，形象好，能满足相应志愿者岗位工作要求。

四、志愿服务领域及服务时间
志愿者的服务领域主要包括机场迎送、嘉宾接待、行政运行等其他青岛APEC筹委会指定的领域。

综合考虑APEC会议需求和志愿者的实际情况，具体服务时间请参见《2014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和第二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志愿者岗位需求表》（附件3）。

五、招募流程

志愿者招募工作流程为：报名、审核、面试、培训、岗位确认、签署服务承诺书、发放录用通知。
1、报名。请于3月6日12:00前将以下材料电子版发至邮箱1831616965@qq.com。其中，报名表纸质版交至校志愿者联合会办公室（大学生活动中心3楼）。
（1）《2014年APEC会议志愿者报名登记表》（附件1）电子版；

（2）《2014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和第二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志愿者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电子版。

2、审核、面试。拟定于3月7日晚19:00点进行面试，具体事宜将短信通知。面试内容包括：1分钟英语自我介绍，以及现场英语问答。

联系人:郭送；联系电话18354222268

地址：青岛农业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3楼志愿者联合会办公室

邮箱：1831616965@qq.com
附：一、APEC简介
亚太经合组织，英文简称APEC，成立于1989年，由环太平洋地区的21个经济体组成，是亚太地区级别最高、影响最大、机制最完善的经济合作组织。21个经济体分别是澳大利亚、文莱、加拿大、智利、中国、中国香港、印度尼西亚、日本、韩国、墨西哥、马来西亚、新西兰、巴布亚新几内亚、秘鲁、菲律宾、俄罗斯、新加坡、中国台北、泰国、美国和越南。此外，APEC还有3个观察员，分别是东盟秘书处、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、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。

APEC共有5个层次的运作机制，分别是领导人非正式会议、部长级会议、高官会、委员会和工作组、秘书处。

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每年召开一次，这是APEC层次最高的会议。自1993年以来共举办21次，第一次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开，第九次会议于2001年在我国上海召开。今年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于10月7日—8日在印尼巴厘岛召开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。

部长级会议包括外交（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除外）、贸易双部长会议以及专业部长会议。双部长会议每年在领导人会议前举行一次。专业部长会议定期或不定期举行，包括贸易部长会议、财长会、中小企业部长会、能源部长会、海洋部长会、矿业部长会、电信部长会、旅游部长会等等。

高官会是APEC的核心机制，每年举行3-4次会议，由各成员指定的高官（一般为副部级或司局级官员）组成。主要任务是执行领导人和部长会议宣言，筹备部长级会议、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及协调实施会议后续行动等事宜。高官会举行之前将召开数十场不同主题的委员会或小组会，统称为相关会议。

高官会下设4个委员会，分别是贸易和投资委员会、经济委员会、经济技术合作高官指导委员会和预算管理委员会。各委员会下设多个工作组、专家小组和分委会，从事专业活动和合作。

秘书处主要为APEC各层次的活动提供支持与服务。

APEC是经济体组织，因此除了APEC会标以外，国旗、国徽或国歌等可能体现经济体成员“政治地位”或表明参会人员或代表团身份的标识都不能使用。会议期间包括筹备阶段及所有相关文件中，必须使用APEC统一称谓（口头和书面）。涉及APEC成员必须使用“成员经济体”、“成员”或“经济体”字样。

2014年，我国将主办APEC系列会议，主要包括领导人非正式会议、部长级会议、5次高官会、委员会及工作组会议等。
二、APEC会议志愿者的权利和义务
（一）权利
1、了解2014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和第二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志愿者工作政策；
2、获得与所从事的志愿服务活动相关的必要条件或者保障；
3、参加志愿者评比表彰；
4、获得志愿服务证明；
5、对志愿者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；
6、申请退出志愿服务。
（二）义务
1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和组织方制定的相关规定；
2、履行经本人签署的志愿服务承诺；
3、参加组织方统一安排的选拔、培训和相关活动；
4、服从组织方的指挥和调配，服从所在团队的管理；
5、遵守相关工作的保密制度；
6、因特殊原因需提前退出志愿者工作岗位的，应提前三天以书面形式向青岛APEC筹委会志愿礼宾服务组（以下简称志愿礼宾服务组）提出申请，征得同意后方可退出；
7、珍惜和维护志愿者声誉，不得出现利用志愿者身份从事与志愿服务活动宗旨、目的不符的行为。

三、APEC会议志愿者的保障激励与约束
（一）工作保障
1、制发身份注册卡；
2、提供工作制服装备；
3、提供工作期间的餐饮；
4、提供服务期间公共交通便利；

5、提供工作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

（二） 表彰激励
1、志愿者激励以精神激励为主；
2、按一定比例评选表彰APEC会议优秀志愿者。

（三）约束
1、对于不履行义务的APEC会议志愿者，志愿礼宾服务组将根据相关规定，取消其APEC会议志愿者资格；
2、对于不遵守法律法规，出现违法行为的志愿者，志愿礼宾服务组保留依法起诉、追究责任的权利。

《2014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和第二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志愿者招募公告》由志愿礼宾服务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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